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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有關澳門星麗門項目之最新消息 

 

 

謹此提述豐德麗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或「本公司」）過往就此事項刊發之公佈，最

近一份乃於二零一零年十月十五日刊發。 

 

東亞衛視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於香港特區展開之法律程序（首次於豐德麗日期為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之公佈中提述）包括East Asia Satellite Television (Holdings) 

Limited（「東亞衛視」）提出之呈請（「東亞衛視呈請」），尋求（其中包括）作出命令，

要求New Cotai, LLC（「New Cotai」）按法院釐定之估值將其於Cyber One Agents Limited

（「Cyber One」）之股權轉讓予東亞衛視。如東亞衛視呈請所反映，東亞衛視指出︰New 

Cotai嘗試令澳門星麗門項目之目的無法達到；東亞衛視因此受到重大損害；及這應該完

全反映於New Cotai被命令將其於Cyber One之股權轉讓予東亞衛視之價格內。東亞衛視

繼續提出此特定申索 － 要求命令New Cotai按法院釐定之估值將其於Cyber One之股權

轉讓予東亞衛視。豐德麗董事仍然相信該申索具備充分理由。該申索僅被香港高等法院

藉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之法院決定（首次於豐德麗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九

日之公佈中提述）限制，當中法院裁定估值不可能是零。東亞衛視已獲告知，此裁定（不

論結果如何現已接受上訴，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進行聆訊 － 見豐德麗日期為二零一零

年九月二十九日之公佈對答內容附件第7頁）並不妨礙法院在法院認為適當下作出命

令，要求New Cotai於Cyber One之股權僅按象徵式款額轉讓予東亞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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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豐德麗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之公佈中，豐德麗表示訴訟可能受到抗辯及／

或可能會引起New Cotai提出申索或反申索。事實上，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前，

東亞衛視呈請並無引起New Cotai提出任何申索或反申索。即使法院作出日期為二零一

零年七月十六日之決定後，情況仍然如此。然而，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New Cotai

自行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呈請（「New Cotai呈請」），尋求作出命令，要求東亞衛視按法

院釐定之估值將其於Cyber One之股權轉讓予New Cotai。因此，在所尋求濟助方面， 呈

請為東亞衛視呈請之鏡像。New Cotai呈請之理據大部份重複New Cotai（包括其他被告

人）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所提交答辯陳述書（見豐德麗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二

十九日之公佈對答內容附件第7頁）及New Cotai Entertainment, LLC（「NCE」）就澳門星

麗門項目之建議賭場租約發出之令狀（見豐德麗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之公佈）

之依據。 

 

New Cotai呈請載有New Cotai作出之一項陳述，表示其預期New Cotai呈請很可能會與東

亞衛視呈請同時進行聆訊及解決。New Cotai呈請亦載有一項陳述，表示基於（其中包

括）存在澳門政府收回澳門星麗門項目地盤之風險，New Cotai尋求加快New Cotai呈請

之聆訊。 

 

豐德麗正在就New Cotai呈請徵詢法律意見。豐德麗相信東亞衛視已遵守與合營公司有

關之所有重大責任。豐德麗擬對New Cotai及NCE就與受拖延澳門星麗門項目或建議賭

場租約有關之事宜提出之所有不成立申索極力抗辯。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行事。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刊發

有關澳門星麗門項目及相關訴訟之最新消息之公佈。 

 

 

承董事會命 

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吳順強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建岳先生、梁綽然小姐、張永森先生及呂兆泉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劉志強先生、余寳珠女士、羅國貴先生及羅凱栢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唐家榮先生、葉天養先生
及吳麗文博士。 
 
 

 

 


